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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

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审计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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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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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学东 境内自然人 1.06% 2,129,602.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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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事宜 

2020 年 10 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资产”）、

郭虎等 7 名自然人持有的浙江启臣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购买湖南南华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戈玉华等 27 名自然

人持有的湖南核三力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45%股权，同时向控股股东大晟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2022 年 9 月 16 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22 年第 15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

本次交易事项，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次交易未获得审核通过。 

2023 年 1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鉴于本次交易历时较长，国内外经济及资本市场环境

较本次交易筹划之初已发生较大变化，经公司与交易各相关方协商论证，认为本次交易已无法达成交易各方预期，继续

推进本次交易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风险，决定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2、关于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3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悦美晟”），优悦美晟系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晟资产”）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发行对象将以现金方

式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等相关议案分别经 2023 年 5 月 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和 2023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 

2023 年 11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11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

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待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共同投资参股公司事宜 

2023 年 7 月 14 日， 公司与浙江安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吉经开区”）于 2023 年 7 月 14 号

签署了《产业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自有及自筹资金在安吉经开区与其他合作方

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建设高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智能制造项目。 

2023 年 8 月 11 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吉经开区签署《产业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之补

充协议》，约定将公司在框架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由大晟资产享有及承担，框架协议项下之项目公司从由公司控股并

表改为由大晟资产控股并表。 

2023 年 9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高

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智能制造项目暨拟签订〈安吉县入园企业投资合同〉的议案》，在框架协议与框架协议补充协议基

础上，各方经积极沟通及充分磋商后就项目合作具体内容和安排基本达成共识，签订了《安吉县入园企业投资合同》。 

2023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

资成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与控股股东大晟资产、董事长周宇斌及其他相关方签订《共同出资设立

公司的协议书》，投资成立参股公司，拟具体实施建设高效异质结电池和组件智能制造项目。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

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大晟资产拟将其持有大晟新能源 5%股权以零元转让至安吉科泉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浩泰投资拟将其持有大晟新能源 8%股权以零元转让至南通丰合通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作为大晟新能源的股东，经综合考虑，将放弃本次大晟新能源 13%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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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

减资及股转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拟对其注册资本金进行减资，从人民币 2.5 亿元减至人民币

1 亿元，各股东同比例减资，股权结构保持不变；本次减资完成后，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大晟新

能源公司 7.5%的股权转让给公司。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参

股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大晟新能源 5%股权转让至诸暨屹

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作为大晟新能源的股东，同意放弃本次大晟新能源 5%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 

截至目前，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已完成减资及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持有参股公司大晟新能源 12.5%股权。 

4、轩翔思悦股权投资款项事宜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翔思悅”）的股东樟树市拓美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拓美投资”） 及樟树市云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昊投资”）、崔

佳、肖诗强签署《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以现

金 27,3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 75%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 年 7 月 25 日，公司与轩翔思悅的少数股东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再次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

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以现金 9,1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

思悅 2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轩翔思悦 100%的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

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拓美投资将其在《补充

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云昊投资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 70%

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以明确公司与交易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2019 年 4 月 25 日，公

司与上述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三”），协议约定公司需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进行友好协商后，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协议约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

利息、付款时限延期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后公司未能于协议到期日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12 月 3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

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11 月 3 日、2023 年 3 月 7 日与崔佳、肖诗强签订了《还款延期协议》、《还款延期协议之

二》、《还款延期协议之三》、《还款延期协议之四》、《还款延期协议之五》、《还款延期协议之六》，具体详见公

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2020-082；2021-061；2022-034；2022-074；2023-015）。 

公司无法于协议到期日（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上述款项，公司与交易对方就协议展期事项进行友好协商，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2024 年 1 月 31 日、2024 年 3 月 2 日、2024 年 3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还款

延期协议之六〉到期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78、2024-009、2024-015、2024-022）。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与崔佳、肖诗强友好协商后，各方签署《还款延期协议之七》，双方同意本金部分延期至

2025 年 04 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部分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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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 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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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 265.30 265.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363.00 39,763.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9,897,185.78 342,915,491.34 

资产总计 604,285,382.63 607,488,209.64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95,343,750.00 195,268,125.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6,677,562.97 71,614,389.45 

预收款项 293,105.42 185,495.65 

合同负债 3,948,944.94 304,703.8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3,797,686.12 5,033,605.07 

应交税费 2,691,519.87 4,712,673.46 

其他应付款 182,355,112.61 180,699,209.53 

其中：应付利息 56,166,569.19 54,945,027.75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43,683.33 1,381,473.38 

其他流动负债 63,352,543.34 67,535,506.48 

流动负债合计 529,903,908.60 526,735,181.83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1,131,043.01 1,402,854.61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31,043.01 1,402,854.61 

负债合计 531,034,951.61 528,138,036.44 

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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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3,250,431.02 79,350,173.20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250,431.02 79,350,1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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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

列） 
-7,164,520.03 406,879.89 

加：营业外收入 2,958.77 21,077.09 

减：营业外支出 102,556.67 176,654.2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7,264,117.93 251,302.71 

减：所得税费用 12,506.32 -5,572.37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

列） 
-7,276,624.25 256,875.08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7,276,624.25 256,875.08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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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69,047,509.86 92,134,168.42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2,486.54 4,509.67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35,777.34 1,379,786.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9,985,773.74 93,518,464.4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5,098,775.57 50,106,193.51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343,481.64 11,848,954.03 

支付的各项税费 5,473,990.90 8,289,780.4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710,163.06 11,671,349.0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5,626,411.17 81,916,27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0,637.43 11,602,187.3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42,193.67 128,014.65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2,193.67 128,014.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2,193.67 -128,014.6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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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2,398,383.03 2,582,421.77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15,109.16 119,869.7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13,492.19 2,702,291.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3,492.19 -2,702,291.4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796,323.29 8,771,881.24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7,510,342.26 6,262,685.6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714,018.97 15,034,566.85 

（二） 2024 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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